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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乡第一部检察志书，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下，

经过修志人员四年辛劳，终于付梓成书．

鬈湘乡检察志》的编纂，坚持以马列主义．毛泽东思想为

指针，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

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力争思想性、科学性．资料性相统

一，贯彻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以及立足当代的原则，以实体定

内容，按实际立篇章，采用横排竖写的方法，实事求是地记述本

县各个历史时期检察制度的实况，着重记述湘乡县人民检察工

作兴衰起伏和经验教训，力求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，使志

书起到有益当代，惠及后人的“资治，存史．教化”作用，为发

展社会主义民主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保障“四化一建设的顺

利进行服务。

《湘乡检察志》共五篇十四章十七节计十万余字。上限清

末，断限于一九八六年。始终以法律监督，独立行使检察权为

主线，但由于各个时代的政制不同，其监督作用亦异，只能就

其实质言之。

本书是我市检察工作者和市内各界有关同志借鉴历史和开

拓未来的重要资料之一。检察院工作人员，特别是近几年参加

检察工作的新同志，应把它作为必读物．从中研究和了解历史

的经验与教训，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，共同建立具有中国

特色的人民检察制度作出新的贡献。

一九九。年十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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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饲

凡 例

一．本志记述断限，上溯清朝来年，下限1986年，少数事

实溯及更远． ，

二，本志记述的地域，以湘乡1986年行政区域管辖范围为

主，个别事实涉及到1951年由湘乡划出的双峰和涟源部份地

域．

三．本志书中的历史朝代，一律沿用旧称，如“清朝弦。

“民国弦等，一般不加政治定语。

四．本志纪年，清末用汉字先书朝代年号，再注公元纪

年，民国纪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律用公元纪年，并

用阿拉伯数字表述。
’

五、本志书中所记度量，统一使用公制，文中所记数据，

一律用阿拉伯数字。

六．本志书中记述的案例，为策略．保密起见．除少数典

型案例直书姓名外，大多采用“张某"． “李某弦． “王某"

代之。

七，为表述方便起见，本志书中下列某些名词和术语，按

当时习惯语沿用简称。

《宪法》，《检察院组织法》指记述所在年代颁布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

法》．
．

《刑法》．《刑事诉讼法》分别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的简称，文中某些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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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湘乡检察志

采用“两法力简称之。
’

“严打力指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。

“两打打指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活

动的简称。

“两劳黟指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。

以三长黟指公安局长，检察院检察长．人民法院院长的简
称。‘

。 一

“三员一指公安局的侦查员．检察院的检察员和法院的审

判员的简称。‘

“一长代三长劳， 口一员代三员黟指政法工作“大改进一

年代中，打乱三长审批，三员办案的法定程序，以一长代替其

他两长之职，一员代替其他两员办案的不切实际作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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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三十二年(1 906>．清政府将刑部改为法豁，犬理寺

改为大理院，并制定《大理院审翔编制法》。宣统元年(1909)}

颁布《法院编制法》，规定设置与全国四级法院相适应的检察

机构；中央设总检察厅．省设高等检察厅、府设地方检察厅．

县设初级检察厅．这是中国废除御史制度，创立检察制度，实

行检察权与审判权分立之始．但不久清王朝被推秘，上述检察

制度，湘乡未获施行．
’

， =-

民国元年(1912)7月，成立湘乡县初级法院，内设检察

厅，实行审检合署。民国3年(19t4)，袁世凯为加强总统集

权，下令废除初级审检厅，县检察厅撤销．是年4月，公布

《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倒》，实行司法行政混合制度。

民国12年(1923≯，赵恒惕主持湘政，设立湘乡初级检察

厅，并依据《各县监狱看守所暂行章程》之规定，负责管理监

狱看守所．

民国15年(1926)，国民革命军北伐，收复湖南，县审检

厅奉令撤销。至民国25年(1936)。的lo年间，检察职权及司法

行政事务由县知事(县长)兼理。

民国36年(1947)10月、，成立湘乡地方法院，内设检察

处，实行审检合署。按照《法院组织法》规定，独立行使检察

职权．
，

1951年6月湘乡县人民检察署成立．9月，中央人民政席

通过的《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》和《地方各级人民检

'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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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署组织通则》规定；各级检察署行使对各级政府及公务员、

国民是否严格遵守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．方针

与法律法令，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诉，对刑事案

件实行侦查，提起公诉等职权．1953年因整顿编制，精简机

构，县检察署撤销。在这一历史时期中，县检察署机构不完

善，力量有限，未能担负法律赋予的全部职责．

’t955年7月，根据<宪法'和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规定，

建立湘乡县人民检察院．．实行垂直领导体制；组织建设和业务

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，逐步担负起法律赋予的职责．

’1957年，在“左矿的思想影响下，检察人员逐步减少，+公

安’，检察j法院合署办公，办案程序制度打乱，公检法三家只

讲配合；忽视制约；在工作中实行“一长代三长、一：员代兰、

员劳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被削弱。 +’

．‘ j

。

1 962年，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后，县检察院机构，人员

趋于稳定，思想．业务建设有所加强，检察工作出现新．的转

机。 一 。

i
一．。

·

“文化大革命黟开始，县检察院被冲击，随后工作瘫痪。，

1968年2月，实行军事管制，成立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乡县

公，检，法军管小组"，是年建立“湘乡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

卫组"。两块牌子，一套人马，行使公、检、法三家职权。检察

院仅留几名千部协助军管小组批捕、起诉案件．1975年修改的

《宪法》第25条明确规定：“检察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移。

这样，检察机关被撤销的事实得到了中国第二部宪法认可。
。

1978年3月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《宪法》，

规定在全国设置各级人民检察院，12月，县检察院重新组建．

根据宪法规定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，不受任何行

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随后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

1979年7月，修订颁发了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》，1 980年

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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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1日始全面实施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．县检察院逐步

地开展了各项检察业务，并坚持“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

绳一的原则1，切实履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．
。

．在刑事检察工作中，通过审查批捕．审查起诉，出庭支持

公诉等活动，全面履行监督职能．1 983年8月，中共中央作出

《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》．同年9月，全国

人大常委会通过《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

定》，同公安，法院紧密配合，各负其责，依法执行“从重从

快黟的方针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，促进了社会治安秩

序的好转。
’

。在法纪检察工作中，县检察院排除干扰，克服困难，秉公

执法，认真查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，民主权利案件和重点查处

玩忽职守、重大责任事故案件。从而，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

益，维护了国家法律，法令的正确实施。

在经济检察工作中，为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全

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。1982年，根

据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》和

国务院《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》，积极开

展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，为保护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作如了贡献。

在监所检察工作中，对监管单位执法情况进行认真的检

察．通过检察监督，纠正监管单位在管教工作中少数干警违法

乱纪行为，促进了监管场所的文明管理。同时，与监所．劳改

部门配合，开展法制宣传教育，对被判处管制．缓刑，剥夺政

治权利和被假释，保外就医的犯人及时进行考察．为确保国家

法律的正确实施，加速人犯的思想改造，促进社会安定起了积

极作用。

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，根据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和

群众来信来访所反映的内容，采取不同的措施，及时查办或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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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，为民排忧解难，纠正冤假镨案，配合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

罪和严重刑事犯罪活动j查处大批控告申诉案件．进一步发挥

了法律监督职能作用。
’

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，根据各个时期的社会动态，
．

深入基层，调查研究，反馈信息，为中共湘乡县委和上级检察

机关决策提供依据。同时，积极开展法制宣传，提高公民法翩

观念，增强遵纪守法意识． ·

在队伍建设中，加强对干部的文化和业务培训以及职业责

任、职业道德，职业纪律的教育，并制订干警目标管理岗位责

任制等，逐步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以适应检察工

作的全面开展。

湘乡检察制度，肇造于民国元年，而服务于人民更IJ始自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创建。36年来，虽经建署建院，撤销重建，几度

波折，出现过失误，但机构逐步健全，制度逐步完善。在新的

历史条件下，全院干警坚持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

严、违法必究，，的法制原则．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，保卫社会

主义建设事业中，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并为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

特色的检察制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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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
，

大 事 记

‘一、民国时期

民国元年(1912>

7月1日，湘乡县初级法院成立，院址设旧儒学署(南门

孑[．庙旁)，内置检察厅和第一，二审判厅。

。

民雷2年(1913)

春，为普及法律知识，培养法律人才，剐祚乾租用北门章

祠开办“楚华法政学校力，章希浦创办“湘涟法政学校押．

民国3年(1914) 。

4月，县检察厅奉令裁撤，由县知事兼理司法。

。 民国6年(191 7)

2月×日晚，县内发生连劫重案，县知事余联辉未能及时

破获，省长公署指令高等检察、审判厅，照章给余联辉记犬过

一次．

。
： 民国”年(1922)

11月5日，省高等检察厅指令湘乡县知事邓德瑞从速拿获：

宋长发家被盗案之首犯。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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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民国12年(1928)

9月，成立湘乡初级检察厅。徐汉任厅长。

民国13年(1924)
‘

4月，章希煦调任湘乡检察厅厅长，原职徐汉霸印不交，

省司法委员江某来县监交，徐，江对峙一，开枪射击．

民国14年(1925)

2月18日，县检察官李骏就《省法院编制法》公布试行后

的有关检察预审程序变更事项，提出四点疑问．省高等检察厅

及时文复．

3月18it，省司法司指令县检察厅厅长章希煦；对管狱员

方华簪侵占囚粮，数款甚巨，且纵逃囚犯5名，应依法究办，

并速饬警察缉拿逃犯．

民国15年(1926)

7月，县初级检察厅奉令撤销，由县长兼理司法．

民国24年(1935)．
‘

．1月13、14两日，县府监囚发生牢瘟，死亡3名．旋将4名

病势沉重者交保开释． ·

民国25年(1986)

9月1日，成立湘乡县司法处，改承审制为审判制．处内检

察职务和行政事务仍由县长兼任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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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记

民国28年(1939)

．8月，因县司法处积案甚多，县长袁振基为减轻其检察职-

责．派秘书李冠志专职侦查案件，刘贵章代理检察书记官。
， ‘

，‘ 民国29年(1940) ．

，● ●
●

。

， 1月24日，司法炙卜开庭审理朱寿康．朱陶生(父子)共同杀‘

人案，县长兼捡察官袁振基莅庭公诉。

．．10月19日，县司法处因日机空袭县城，奉令迁至石狮江陈：

王两祠处． ，

●

民国30年(1941)

2月16日，成立湘乡县司法处看守所附设监狱。看守所长

李子臣兼管监狱事务。 ．

．． ．．

7月1日，县司法处从石狮江返迁县城原址。 -+

民国31年(1 942)

3月，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邓静安来县司法处视

察。

5月4日，梓门乡贫民千余人去肖兼【IJ家要求巢粮，肖家

引爆炸倒楼房2间，压死12人，伤5人。司法人员在承办此案

中接受肖家重金贿赂，宣告肖兼山无罪．
’

，，8月19日，高等法院检察处派省第一战区检察官李朋(四

川人)到县协同李俭候合理检察事务。 ，⋯，’

9月8日，县司法处检察官李俭候调离湘乡。

民ms2年(1943)

．10月1日，省第五战区检察官夏炳亚任县司法处检察官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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